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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葉國謙議員  

傳真 

葉主席: 

要求開會討論警要求開會討論警要求開會討論警要求開會討論警方方方方議議議議會會會會執執執執法法法法政政政政策策策策 

 

據報道，中西區區議會轄下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於 3月 6日舉行會

議，審議 25 萬元的《基本法》推廣活動撥款，會上，小組主席拒讓公

眾人士列席及記者採訪，決定進行閉門會議，區議員許智峰提出反對，

要求會議公開，並與小組主席作出辯論，最終竟被多名警員粗暴地抬離

會議室。他其後欲返回會議室，亦遭警員阻撓。 

區議會小組審議團體申請撥款，涉及公眾利益，議員履行職責參與

會議，審批撥款，理所當然，不應受到無理阻撓。議會進行會議，時有

遇上爭辯激烈的情況，會按議會程序處理，由議會保安在場維持秩序，

鮮有由警方干預議會運作。警方應尊重議會，不應隨便介入，警方在議

會執法的理據何在?警方的議會執法政策為何?警方是否視議會重地為

任何私人場所或公眾地方? 

從報道所見，區議員正在會議室內就議會程序進行辯論，既不見有

擾亂公眾安寧，亦沒有暴力行為，警員不應無理抬走區議員，粗暴干預

議會運作，阻撓議員履行其憲制責任。 

就此，本人要求  主席安排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作出跟進討論，並

邀請警務處處長作出解釋和交代。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69 9530 聯絡議員助理鄭小姐，謝謝。 

祝 

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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